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
贵人常〔2016〕16号

关于印发《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调整的决议》的通知

贵池区人民政府：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作出了《关于批准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调整的决议》，现将决议予以印发。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2016年10月8日

抄送：区发改委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

项目计划调整的决议
（2016年9月29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关于池州市贵池区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区政府关于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调整方案。
经调整，2016年计划安排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共121个，净增31个项目；总投资40.26亿元，净增6.09亿元；当年计划投资22.77亿元，净增7.48亿元。计划开展前期工作项目41个，计划安排前期工作经费26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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